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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语小句和处所义双宾结构的句法构造1 
 

沈  阳（SHEN Yang） 
北京大学 

 
 
 

本文简要介绍了“小句（SC）理论”和补语小句分析的基本操作程序，同时采

用小句理论分析了汉语处所补语结构和各种派生结构。文章根据结构中定指

名词和不定指名词的对立建立了两种处所补语小句形式，从而分析证明了处

所补语结构的各种派生结构特别是处所双宾结构的句法构造。这一结论对于

重新认识和分析汉语双宾结构的句法构造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于双宾结构的句法构造一直有不少争论，但无论哪种分析，前提似乎都还

是承认有“双宾”，即双宾结构（三元动词结构）是与无宾结构（一元动词结构）、

单宾结构（二元动词结构）并列的基础句法结构。而我们试图提出，实际上在汉语

中（甚至所有语言中）可能并不存在基础或底层的双宾结构，所有表面看到的双宾

结构，其实都是单宾结构的派生形式。我们以前曾从每个动词只可能支配一个成分

和动词后只有一个宾语位置的句法理论角度（沈阳2005），以及单宾动词结构中动

词词义“吸收”和动词形式“合并”的语言事实角度（沈阳2006），论证过由两个底层

单宾结构派生一个表层双宾结构的可能性2。本文将以汉语处所义双宾结构为例，

进一步证明汉语双宾结构可能的句法构造过程。 
 

1.“补语小句理论”和补语小句分析 
 我们曾采用Hoekstra（1988/1990）和Sybesma（1999）提出的“SC（小句）

理论”来处理汉语的结果补语结构（Sybesma/沈阳2006，彭国珍2006等），因此也

                                                 
1本文是荷兰莱顿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项目“汉语结果补语研究”、“Variation in the marking 
of unaccusatives in Sinitic and its consequences” 和中国教育部项目“汉语特殊动词和复杂 动 
词结构研究”（01JB 740003）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该项研究得到荷兰皇家科学会 (KNAW) 
、荷兰莱顿大学（LU）、荷兰国际亚洲研究院（IIAS）和中国教育部研究基金的资助，

本文写作中得到Sybesma和郑礼珊等的补充和指正，特此一并致谢。 
2 把双宾结构处理为“单宾”派生结构，也不限于本文提出的方案。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处理 
方案就是根据 Larson （1988）建立的“VP－Shell（双层动词结构）理论” 包括 “轻动词移 
位分析”等）中关于“由底层与格结构生成表层套叠结构”的假设，把双宾（三元）结构看

作是由两层单宾（二元）结构通过句法成分的移位和合并构造的。本文暂不讨论和比较这

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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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用这种理论来处理汉语的双宾结构，比如处所义双宾结构。为此先要简单说说

什么是SC理论以及如何采用SC理论对汉语结果补语结构进行分析。 
汉语的结果补语结构包括及物性结构和不及物性结构两类。根据SC分析，

不及物的结果补语结构没有外部论元（external argument），而只有一个作为补语 
的 内部论元（internal argument）。这个内部论元就表现为一个“补语小句（Small 
clause）”。以（1）为例： 

 
（1）阿Q唱哭了 
 

 根据补语小句分析，（1）中主要动词“唱”表示一个开放性的动作行为，同

时“唱”这个动作行为又导致了“阿Q哭”这个终点结果。这个句子在语义上可以整体

分析为：有一个“唱”的动作事件和一个由“唱”所造成的“阿Q哭”这样一个结果事件

。而这个句子在句法上就可以分析为：主句谓语动词“唱”带有一个表示结果的补语

小句“阿Q哭”。这个结果补语小句包含有自身的主语成分“阿Q”和谓语成分“哭”，
但是没有时态（tense）。如（2a）所示（暂时不考虑其中的“了”，详另文）： 

 
（2）a. 唱[SC 阿Q哭] → （b. 阿Q i [VP 唱 [SC ti 哭] ]） 
 

由于补语小句没有时态，不是完整的句子结构，因此小句中的各种未获得句

法允准的成份都需要分别移出以被“救活”。如（2b）所示：小句的主语“阿Q”，就

需要前移到句子的大主语位置以获得“格（Case）”指派；而小句的谓语“哭”，则需

要前移到主要动词V0“唱”的位置上，并最终与之合并为一个动结式复合动词（verb 
compound）“唱哭”。这样才生成上面（1）的句子。下面（3）是这个结构生成 
过程的简化树形图（同样暂时不考虑其中的“了”）： 

 
（3） VP 

 
       V0     SC（小句） 
        唱 
          [小句主语]      “R”（小句谓语） 
 （前移到大        阿Q    哭 
主语位置）   

（前移到V0构成复合动词） 

及物的结果补语结构与不及物结果补语结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在及物性结

构中存在一个包含外部论元的短语结构层。根据Chomsky（1995），这个句法层次

可以称为“vP（小VP）”。这个层次主要作用，是为“VP（大VP）”表达的事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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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为“引发者”或“致使者”的外部论元。及物性结果补语结构（4a）的底层结构

如（4b）所示： 

（4）a. 小D唱哭了阿Q  b. [vP小D [VP唱 [SC阿Q哭] ] ] 
 

（4）中的VP层与（2－3）中的VP层完全相同：主要动词“唱”表示一个动作

事件，作为动词补语的小句“阿Q哭”则表明这个事件的终点结果。在（4）中主要

是多了一个由vP层提供的引发“唱”这一事件的外部致使论元“小D”。这个句子在语

义上可以整体分析为：有一个由“小D”引发的“唱”的事件，而这个事件造成的结果

是“阿Q哭”。或者不严格地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小D）唱歌致使阿Q哭”。 
跟（3）的情况相同，由于小句没有时态，所以小句中各种未获得句法允准

的成分都需要分别移出。小句主语“阿Q”必须前移到最临近的能获得格的位置：在

（3）中这个最临近位置是句子的大主语位置，而在（4）中由于v0的存在，这个最

邻近的位置则是VP的Spec位置。而（4）中前移到句子大主语位置的成分则是在vP
的Spec位置生成并且作为事件引发者或结果致使者的外部论元“小D”。与（3）相

同，（4）中小句谓语“哭”也需要先移到主要动词V0“唱”的位置上，并与之合并为

一个动结式复合动词“唱哭”，并且最终一起前移到vP的中心语v0位置上。这样才生

成上面（4a）的句子。下面（5）是这个结构生成过程的简化树形图（暂时不考虑

其中的“了”）： 
 
（5）         vP 

 
    小D          v’ 

（前移 
到大主语 v        VP 
位置） 

                  
 [Spec]           V’ 

            
                 
  V0   SC（小句） 
    (“V-to-v”)     唱 
                       [小主]     [小谓] 
   （前移到                阿Q    哭  

         VP Spec）         （前移到V0构成复合动词） 
 
“处所补语结构”（即朱德熙1982所说的“处所宾语结构”，下同）的形式其实

很像结果补语结构，甚至处所补语的意义也类似结果补语的意义，所以也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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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理论来分析。因此似乎同样可以假设，处所补语结构的底层也是一个表示动作

的动词带一个表示终点处所的“补语小句”。由于小句没有时态，所以小句内未获得

句法允准的成分也就需要分别移出，从而构成表层的处所补语结构。比较： 
（6）不及物的结果、处所补语结构： 

a .阿Q唱哭了   （唱[SC阿Q哭]  →  阿Q [唱哭了[SC ]]） 
   b.阿Q跳在桌子上  （跳[SC阿Q在桌子上]  →  阿Q [跳在桌子上[SC ]]） 
 
（7）及物的结果、处所补语结构： 

a.小D打死一个人  （小D[打[SC一个人死]]  →  小D [打死一个人[SC ]]） 
b.小D放在桌子上一本书 （小D[放[SC一本书在桌子上]]  →  小D [放在桌子上一本书[SC ]]） 

 
2.处所补语结构的派生结构和处所补语小句 

上面（6－7）说明处所补语结构可能像结果补语结构一样，可以分析为一个

主句动词后面带有一个“补语小句”。进一步说，及物的结果补语结构和及物的处所

补语结构（7）还有一点相同：当小句的主语为定指名词（如“那个人、那本书”）
时，小句中的这个名词都必须继续前移，从而构成“把”字结构或话题结构，而一般

不能留在动词后面。比较： 
 
（8）小D唱[SC那个人哭了] 
     a1. 小D把那个人唱哭了   a2. 那个人小D唱哭了 
     b1.*小D唱那个人哭了   b2. ?小D唱哭了那个人 
 
（9）小D放[SC那本书在桌子上了] 
     a1. 小D把那本书放在桌子上了  a2. 那本书小D放在桌子上了 
     b1.*小D放那本书（在）桌子上  b2. *小D放（在）桌子上那本书 

 
这样就可以假设，包含定指名词的及物性处所补语结构中补语小句的结构形

式似乎应该就类似结果补语小句“那个人哭”，即整个处所补语小句是“那本书在桌

子上”。而且也就可以用同样办法分析处所补语结构生成的“把”字结构和话题结构

的构造：小句主语“那本书”由于在小句内无法获得格，所以必须前移到能被句法允

准的位置：或移入VP的Spec位置，并通过在vP的中心语v0位置上插入轻动词“把”而
构成“把”字结构；或进一步前移至句首位置构成话题结构。而小句谓语动词“在”也
需要移到主要动词V0“放”的位置上，并与之合并为一个复合动词“放在”（构成话题

结构时这个复合动词最终也要前移到vP的中心语v0位置上）。处所补语结构小句比

结果补语小句还多出一个宾语“桌子上”，该名词由于已经通过小句谓语动词“在”获
得格位和题元角色因而无须移出小句。这样也就可以生成（9a）即下面（11a/b）
的结构。再比较： 

 
（10）结果补语结构的底层结构：小D [唱[SC1那个人哭]] /小D [打[SC1那杯子碎]] 
  a1. 小D把那个人i [VP唱[SC1 ti哭了]]   a2. 小D把那个人i [VP唱哭了[SC1 ti t]] 
  b3. 那杯子i (小D) [VP打[SC1 ti碎了]]   b3. 那杯子i (小D) [VP打碎了[SC1 t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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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处所补语结构的底层结构：小D [放[SC1那本书在桌子上]] 
  a1. 小D把那本书i [VP放[SC1 ti在桌子上]]。 a2. 小D把那本书i [VP放在[SC1 ti t桌子上]]。 
  b1. 那本书i (小D) [VP放[SC1 ti在桌子上]]。 b2. 那本书i (小D) [VP放在[SC1 ti t桌子上]] 

 
及物的结果补语结构和及物的处所补语结构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与前面说的

情况对立，当结果补语小句或处所补语小句中包含有不定指名词（如“一个人”、“
一本书”）时，这个名词都不能移到主句动词之前进入“把”后位置或话题位置，而

须留在主句动词最终位置（即复合动词进入的v0位置）的后面（实际上是留在小句

中，详下）。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补语结构却有一点表现出明显不同，即结果

补语结构最终构成的还是个“单宾结构”，如“小D打死了一个人”就还是单宾结构，

而处所补语结构最终构成的却是（12b1）的“处所与格结构（连谓结构）”和（12b2
）的“处所双宾结构”了。比较： 

 
（12）a1. *小D把一本书放在桌子上   a2. *一本书小D放在桌子上 
     b1. 小D放了一本书（在）桌子上   b2. 小D放（在）桌子上一本书 
 

由于有上面说的这种由小句中包含定指名词（如“这本书”）或不定指名词（

如“一本书”）造成两类派生结构的对立，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包含不定指名词的及

物性处所补语结构中的小句形式和包含定指名词的及物性处所补语结构中的小句形

式是否相同？ 
既然处所补语结构和结果补语结构有很大的一致性，那么能不能说无论那种

结构，即包含定指名词的小句和包含不定指名词的小句结构形式都一样呢？结果补

语结构中的小句形式似乎可以这样说，即无论哪种结构中的小句形式都是“NP 
V”3。这一方面是由于结果补语小句的论元结构（即名词和动词的位置）只可能有

一种形式，而且如（8）所示，不管小句中的名词是否定指，都有可能在实际结构

中出现在主句动词之后，如“阿Q打死了/唱哭了一个人/那个人/小D”，两类派生结

构的对立并不是十分明显。而处所补语结构的这种对立则显然要严格得多，如上面

（9）和（12）所示：定指名词一定要前移，即构成“把”字结构或话题结构；不定

指名词只能后置，即构成与格结构或双宾结构，二者呈现严格互补。另一方面更大

问题在于，结果补语小句中只包含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如前面（3）、（5）和（

10）所示，无论构成“把”字结构、话题结构，还是动结式单宾结构，其结构变化都

很容易说明；而由于处所补语小句中包含两个名词（一个指物名词，一个处所名词

），其结构变化在句法规则上就不容易操作。比如如果假设包含不定指名词的处所

补语结构的补语小句也跟包含定指名词的处所补语结构的补语小句一样，即小句的

形式跟“那本书在桌上”一样，也就是“一本书在桌子上”。那么如果要得到“放一本

书在桌子上”这样的处所与格结构，至少小句的动词就无法前移与主句动词“放”合

                                                 
3 其实结果补语结构的小句形式也可以有另一种分析，即也采用下面提到的 两种小句分 

析。详见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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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这就与结果补语结构的分析不一致了。反过来说，如果要再得到“放在桌子上

一本书”这样的处所双宾结构，似乎就只能让小句的谓语部分“在桌子上”整体提升

与主句动词“放”合并，但这种移动形式又明显会违反X0位置动词必须单独提升的中

心语移位原则而不被允许。 
由此就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包含定指名词的补语小句，即构成处所“把”字结

构和话题结构的处所补语结构中的补语小句（记作SC1），与包含不定指名词的补

语小句，即构成处所与格结构和处所双宾结构的处所补语结构中的补语小句（记作

SC2），一定具有不同的形式。如果说SC1是类似于结果补语结构中补语小句形式

的“那本书在桌子上”，而SC2的结构形式就一定不会也是这样的。 
 

3.包含不定指名词的补语小句形式和处所双宾结构的构造形式 
假如上面的推论成立，即包含定指名词的补语小句SC1和包含不定指名词的

补语小句SC2一定不同，就需要证明构成处所与格结构和处所双宾结构的处所补语

结构中的补语小句SC2究竟是什么形式，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补语小句SC2才
能生成处所与格结构和处所双宾结构。目前的讨论涉及过以下几种方案： 

首先一个方案是提出“空动词”假设，即SC2的形式是“一本书Φ（there）在桌

子上”。也就是说包含不定指名词的处所补语结构的小句谓语是一个空动词“there”
（因为空动词不出现词语，所以采用英语的符号和类似意义），而“在桌子上”只是

小句中的“附加语”（类似于英语“on the table”）。这样就可以保证仅空动词“there” 
提升与“放”合并，附加语“在桌子上”因为不是宾语而可以不需要移位。但由此带来

的问题是，这种派生形式只能得到“放（Φvi）一本书vi在桌子上”的处所与格结构，

并不能同时说明处所双宾结构“放在桌子上一本书”是怎么生成的。 
其次一个方案是干脆给包含不定指名词的处所补语小句颠倒个位置，即假设

SC2是“桌子上Φ（有）一本书”。甚至不妨进一步假设这种补语小句形式是包含两

个空动词的双层小句，即“放[ SC1 ØNP [VP Ø在[SC2桌子上[VP Ø有一本书]]]]”。因为上层 
小句中的空动词“Φ（在）”前一定有一个NP位置，就允许像“一本书”这样的名词提

升填充（同时名词一旦填入也就有可能去激活这个空动词“在”）。由此，如果向上

提升的是后一个小句中的空动词“Φ（有）”，加上“一本书”的填充（同时也激活“在
”），就可以得到“处所与格结构”，如“放[Ø有i [ SC一本书i[VP在[SC桌子上[VPVti 
NPti]]]]”；如果直接提升的是前一个小句中的空动词“Φ（在）”（这个空动词 
提升后可隐可现），就可以得到“处所双宾结构”，如“放[Ø在i [VP Øi [SC桌子上[VP 
Ø有一本书]]]]”。但这样做，除了分别提升两个小句中的空动词理论上缺乏充分理由

外，还会碰到一个技术问题：“一本书”在这样的 小句中处于宾语位置（是空动词 
“有”的宾语），而根据SC理论，非时态小句中未获得句法允准的主语名词和谓语

动词才是必须移位的，而小句的宾语已经由小句谓语动词指派题元角色和赋格，因

此也就不能再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上去重复指派题元角色和重复赋格。换句话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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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样的小句形式，即使可以让“一本书”不动位置而生成处所双宾结构，也不能又

让“一本书”移动位置而生成处所与格结构。 
为了摆脱上面的“两难”困境，似乎还可提出另一个“两全”之策，即让处所补

语结构的两种派生结构各自有不同的补语小句形式。比如说SC2a是“一本书Φ（ther
e）在桌子上”，从而提升空动词“there”生成处所与格结构，SC2b是“桌子上Φ（有

）一本书”，从而提升空动词“有”生成处所双宾结构。但事实上很难说包含不定指

名词的处所补语结构本身会有两种句法底层和语义性质，也很难说处所与格结构和

处所双宾结构具有不同的句法来源和语义基础，毕竟这两种结构即使在句法上和语

义上有差别，也不可能大到这个程度；更不用说这种句法操作程序实在过于繁琐，

显然也不符合“最简方案”提出的句法操作的“经济原则”和“利己原则”。 
为此我们试图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方案来处理SC2。基本假设是

：SC2中的空动词还是“Φ（有）”，但应该位于小句的前面，整个小句形式是：“放
[SC Φ（有）一本书在桌子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放[SC在桌子上Φ（有）一本 
书在桌子上]”。小句中的“在”并不是动词，整个“在桌子上”只是一个附加语（PP短
语或NP短语），而且在小句中必须包含两个同义和同形的附加语成分“在桌子上”
（也就是同一个成分的“拷贝”形式）。这样，根据SC理论，处所补语结构无论派

生出处所与格结构还是处所双宾结构，向上提升与主句动词合并的都只是小句中的

空动词“Φ（有）”，而作为宾语的“一本书”和作为附加语的“在桌子上”就都可以留

在小句中。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成处所与格结构时要删除前一个“在桌子上”拷
贝，生成处所双宾结构时要删除后一个“在桌子上”拷贝。这个假设不但完全符合S
C分析的句法操作程序，而且能合理和简单地解释包含不定指名词处所补语结构的

两种派生格式。当然对于建立这一句法假设，我们还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SC2小句的谓语动词并不是“在”，而真正的动词“有”

又是“空”的。“在”在汉语中既可以作为实义动词，也可以作为介词（甚至弱化和脱

落），这是汉语的事实，问题无非是要区别“在”在什么情况下是动词，在什么情况

下是介词。英语“put a book on the table”的“on”或许可作为证据说明这里“在”是介词 
而不是动词，“在桌子上”只是附加语。但更重要的依据是Mulder（1992）和Kung
（1995）关于汉语中副词“各”只能出现在动词之前的证明。下面（13）的处所双宾

结构和处所与格结构中，“各”都可以出现在不定指名词“一本书”前，而不能出现在

“在桌子上”前。这就不但可以证明“在”在这样的结构中并不是动词，而且可以证明

在这种结构中不定指名词“一本书”的前面不但应该存在一个动词，而且这个动词还

可以不出现显性形式（即表现为空动词）4。比较： 
 
（13）a1. *他们放各在这些桌子上一本书  a2. 他们放在这些桌子上各一本书 

  b1. 他们放各一本书在这些桌子上  b2. *他们放一本书各在这些桌子上 

                                                 
4
 其实还可以找到有其他一些证明，例如结构中体标记“了”的出现位置限制。但这涉及 

到对“了”的分析 （参看Sybesma/沈阳2006，以及玄月2007等），这里暂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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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SC2小句中的动词（空动词）是“有”，而且出现在小

句的前面而不是中间。小句的谓语动词不出现在两个成分中间，即不出现在“在桌

子上”之前，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桌子上”不是论元宾语，而只是整个小句结

构的附加语，所以并不需要受动词的支配，而结构中真正需要受到动词支配的当然

就是论元名词“一本书”。至于为什么小句的空动词是“有”而不是其他什么动词，这

一点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不定指名词最正常的位置是宾语，而不能做主语；如

果不定指名词出现在句首，语法上的可接受度就会很低，而最常见的补救形式就是

在这个名词前面加上一个动词“有”使之变成受支配成分，即构成“有”字句。而SC2
小句的基本形式“一本书在桌子上”正是这种情况，因此不但不定指名词前面一定要

有一个动词，而且这个动词也就应该是“有”。反过来说正因为“有”的作用只是去“
救活”一个句首的不定指名词，几乎没有其他实在的意义（可以比较英语“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中的“be”动词），因此结构 中出现弱化(弱读）进而形成空成分 
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 

 
（14）a1. ?一个人来了   a2. 有一个人来了 

  b1. ?一本书在桌子上  b2. 有一本书在桌子上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在SC2中可以出现两个处所名词“在桌子上”的拷贝，

而且还可以任意删除。“拷贝”是为了避免过于繁琐的移位操作（特别是名词移位）

而采取的一种新的句法分析手段。但SC2中处所名词“在桌子上”的拷贝现象，实际

上并非纯粹的理论操作，也有语言事实上的依据。因为凭语感就可以知道，如果说

出“有什么东西”，那么就预示着在两个位置可以补出“处所”：要么“在什么地方有

什么东西”，要么“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也可以这样看：结构中如果出现“什么

（不定指）”，就必然同时要求或激活前面的“有”和后面的“哪里”；结构中如果出

现动词“有”，就必然同时要求或激活前面的“哪里”和后面的“什么”，如（15）所示5

。所以SC2小句中处所名词的“拷贝”实际也是结构的“连环”激活机制造成的，这也

正是建立SC2小句的句法基础。不过虽然在底层结构中可以要求或激活两个“处所”
，但在句法实现过程中，如果同一个结构同时出现两个处所名词就会因为成分重复

和语义冗余而无法通过核查，因此才必须删除其中一个。而有意思的是，恰好这两

种删除就分别构造了汉语的处所与格结构（16a）和处所双宾结构（16b）。例如： 
 
（15）包含不定指名词的“有”字句的连环激活现象： 

a. 一本书  b. 有一本书 c. 桌子上有一本书  d. 有一本书在桌子上 
e. 有一本书在桌子上（有一本书……） f.（……有一本书）在桌子上有一本书 
 

                                                 
5 这一点也类似于英语的“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其中“a book”就是不定指名词，“is” 
差不多相当于“有”， 而“there”和“on the table”就是同义的前后两个可以出现处所成分的 
位置。 只不过英语中这两处处所成分不是严格意义的拷贝，而是一种相互“解释”，也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现实结构中，这个结构中两个处所成分都可以保留而不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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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包含不定指名词的处所补语结构及其派生过程： 
a. 放[SC2在桌子上（有）一本书在桌子上] →  放有[SC Vt一本书在桌子上] 
b. 放[SC2在桌子上（有）一本书在桌子上] →  放有[SC在桌子上 Vt一本书] 

 

4.处所双宾结构的句法构造与双宾结构的句法分析 
上面对汉语处所补语结构的分析，是建立在假设存在两种补语小句SC1和SC

2的基础上的。建立两种小句形式最直接的好处当然是能更统一地分析和说明各种

处所义结构的句法构造。比如本文就分析了处所义“把”字结构、处所义话题结构、

处所义与格结构和处所义双宾结构的句法构造过程，实际上其他的相关结构，比如

“存在句”如“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或“状态句”，如“那本书在桌子上放着呢”，也都

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做出解释。 
不过本文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回到对双宾结构句法构造的分析上来。因为如

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对处所义双宾结构的分析也就完全有可能推广到其他双宾结

构。上面对处所补语结构两种底层SC形式的假设，即SC1是“[那本书(定指)在桌子上]”
，SC2是“[在桌子上Φ(有)一本书(不定指) Φ在 桌子上]”， 也就为分析其他双宾结构的句法 
构造提供了一种基本思路。不妨假设所有的双宾结构都可能存在两种底层SC形式

。因为一方面事实上所有双宾结构，比如“给予义”双宾结构，两个宾语其实都可以

分析为一个补语小句，因此完全可以在SC理论框架下进行句法操作；另一方面也

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双宾结构，比如“给予义”双宾结构（包括给予义与格结构）

，都必须包含不定指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是SC2谓语空动词“有”的宾语），而构成

其他相关结构，包括给予义的“把”字结构和话题结构时，又都必须包含定指名词（

因为这个名词是SC1谓语动词“给”的主语）。例如典型的给予义双宾结构的句法构

造，也包括其他相关派生结构的句法构造，就可以假设为下面的（17）。比较： 
 
（17）a1. 我把那束花送（给）女朋友了  a2. 那束花我送（给）女朋友了 

底层结构：送[SC1  NP那束花（定指）V给NP女朋友] 

b1. 我送了一束花给女朋友   b2. 我送了女朋友一束花 

底层结构：送[SC2  PP给女朋友V Ø（有）NP一束花（不定指）PP给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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